
附件三

吉林省白城市教育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公章）  白城市教育局 填报时间：  2024 年 11月 18日 

序号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层级
执法主

体
承办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对

象
办理时

限

收费
依据
标准

是否属
于综合
行政执
法领域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
法规

部门
规章

政府规
章

1

实施中等及
中等以下学
历教育、学
前教育、自
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学校
设立、变更
和终止审批

行政许可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白城市民
办教育指
导中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
45号，2015年12月27日予以
修改）第十四条、第二十八
条。

1.《实施教育行政许可
若干规定》教育部令第
22号 第七条、第八

条； 2-1.《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016年11月7日第二
次修正 第十四条 2-2.
《实施教育行政许可若
干规定》教育部令第22
号 第十二条 3.《实施
教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
》教育部令第22号 第
十九条； 4.《实施教
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
教育部令第22号 第二
十条； 5.《实施教育
行政许可若干规定》教
育部令第22号 第二十

三条

自然人、
民办学校

90日 无 否



2

民办学校的
设立、分立
、合并变更
、终止审批

行政许可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白城市民
办教育指
导中心

《民办教育促进法》（主席
令第80号，2016年11月7日第
二次修正）第十二、五十三
、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
、五十八条

1.《实施教育行政许可
若干规定》教育部令第
22号 第七条、第八
条； 2-1.《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016年11月7日第二
次修正 第十四条 2-2.
《实施教育行政许可若
干规定》教育部令第22
号 第十二条 3.《实施
教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
》教育部令第22号 第
十九条； 4.《实施教
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
教育部令第22号 第二
十条； 5.《实施教育
行政许可若干规定》教
育部令第22号 第二十
三条

民办学校 90日 无 否

3

民办学校办
学水平和教
育质量评估

的确认

行政确认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白城市民
办教育指
导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9号）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399号）第三十
二条教育行政部门、劳
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对民办学校进行监督
时，应当将监督的情况
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
由监督人员签字后归档
。公众有权查阅教育行
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的监督记录
。

民办学校
、校外培
训机构

90日 无 否



4

对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
举办学校
（含民办学
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

的处罚

行政执法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白城市民
办教育指
导中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2002年12月28
日主席令第80号，2013年6月
29日予以修改）第八条、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十
三条、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
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
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公安
、民政或者市场监督管
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
办学、退还所收费用,
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民办学校
、校外培
训机构

90日 不收费 否



5

对民办学校
违反法律法
规行为的处

罚

行政执法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白城市民
办教育指
导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第六十一条 民办学
校在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
、教师法规定的，依照教育
法、教师法的有关规定给予
处罚。 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
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
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
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擅自分立、
合并民办学校的; (二)擅自
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
类别和举办者的; (三)发布
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
取钱财的; (四)非法颁发或
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
、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的; (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
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
响的; (六)提交虚假证明文
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
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
的; (七)伪造、变造、买卖
、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八)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
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的
扶持与奖励措施。

民办学校
、校外培
训机构

90日 不收费 否



6

对民办学校
违规取得回
报及违规确
定回报比例
及未按规定
将相关情况
向审批机关
备案、报送
不真实的处

罚

行政执法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白城市民
办教育指
导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审批机关
没收出资人取得的回报，责
令停止招生；情节严重的，
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民办学校的章程未规定
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出资人擅自取得回报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
规定，不得取得回报而取得
回报的； 　　(三)出资人不
从办学结余而从民办学校的
其他经费中提取回报的； 　　
(四)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计
算办学结余或者确定取得回
报的比例的； 　　(五)出资
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的
比例过高，产生恶劣社会影
响的。 　　第五十条　民办
学校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将
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的决定
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办学水
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
财务状况报审批机关备案，
或者向审批机关备案的材料
不真实的，由审批机关责令
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
吊销办学许可证。

民办学校
、校外培
训机构

90日 不收费 否



7

对民办学校
管理混乱严
重影响教育
教学，理事
会、董事会
或者其他形
式决策机构
未依法履行
职责的；教
学条件明显
不能满足教
学要求、教
育教学质量
低下，未及
时采取措施
的；校舍或
者其他教育
教学设施、
设备存在重
大安全隐
患，未及时
采取措施等

的处罚

行政执法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白城市民
办教育指
导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 第五十一条　民办
学校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
教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
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
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
职责的； 　　(二)教学条件
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
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
取措施的； 　　(三)校舍或
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
采取措施的； 　　(四)未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
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
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
的； 　　(五)侵犯受教育者
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
影响的； 　　(六)违反国家
规定聘任、解聘教师的。

民办学校
、校外培
训机构

90日 不收费 否



8
教师资格认
定

行政许可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人事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1993年10月31日通过，
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正）第
十三条
中小学教师资格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认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
学校的教师资格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有关主管部门认定。
……

《 教 师 资 格 条 例 》
（1995年12月12日国务
院令第188号发布）第
十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受委
托的高等学校在接到公
民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
后，……应当在受理期
限终止之日起30日内颁
发相应的教师资格证
书；对不符合认定条件
的，应当在受理期限终
止之日起30日内将认定
结论通知本人。

公民 30日 不收费 否



9

对在学校安
全工作中成
绩显著或者
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
个人的表彰

奖励

行政奖励 市级
白城市
教育局

白城市学
校后勤服
务中心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令第23号）第六十条

各县（市
、区）教
育局、市
直各学校

60日 不收费 否

注：执法依据须填写具体内容。

填表人：                          联系电话：


